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上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聖凱

選任辯護人  陳俊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

原侵訴緝字第1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204號、109年度偵字

第24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聖凱與代號BS000-A109045(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女）之

男友陳○聰係朋友關係，A女於民國109年4月9日上午10時

許，隨陳○聰與張聖凱、陳○宏與游○文至花蓮縣花蓮市富

吉路某處所（下稱本案處所）聊天。同日11時40分許，張聖

凱因見A女、陳○聰、游○文等人熟睡，另陳○宏外出購

物，乘A女酒醉且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徒手撫摸A女左小

腿、左大腿、左臀部及生殖器，見A女稍微移動身體而暫停

觸碰，見A女未因此醒來，復接續徒手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

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部，而對A女乘機猥褻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

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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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

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

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

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

定。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

書，為避免A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A女

身分之資訊，均以編號代之或予以遮隱。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

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審判外之陳述，被

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99

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

揭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

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堪

認有證據能力。又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訊據被告坦承於上開時、地，撫摸A女右大腿一節，惟否認

有何乘機猥褻之犯行，辯稱：我僅在A女清醒時摸A女右大

腿，A女說不要摸，我就停下來。或稱：我拍A女大腿是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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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我要回家了，不是要猥褻等語。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案發當時被告坐在本案處所房內床尾下地板，A女躺在床

上，起訴書所載被告撫摸A女胸部一節與現實情況不符，且A

女當時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恐有記憶不清之疑慮，應以被告

承認摸A女大腿一節可採，及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其辨

識行為違法及控制行為等能力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

　㈡經查，被告於109年4月9日11時40分許，在本案處所，徒手

撫摸A女大腿一節，為被告坦承不諱（原審緝卷第287頁、第

289頁、第373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第99頁、第127

頁）。而被告係在A女不勝酒力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由下

往上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等部

位，而對A女乘機猥褻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

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天11時許在本案處所，因

不勝酒力躺在房內床鋪左側，被告坐在靠我這邊床尾的地板

上，我男友陳○聰坐在床上右側，我是面向我男友陳○聰向

右側躺，我睡著時感覺有人徒手摸我的左小腿，一路摸到左

大腿、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對方是邊摸邊揉讓我感覺很

噁心，後來我動了一下，對方稍微停止發現我沒睜眼，又繼

續摸我的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這次還

摸到我左胸部，我立刻睜開眼睛，發現被告坐在靠我這側床

上，右手撐在床鋪上，抽身的動作很明顯，當時被告離我很

近大約只有15公分，被告看我醒來後就挪回床尾地板上，當

時我看到時間是11時40分許，趕快搖醒睡在我右側的陳○

聰，到浴室跟陳○聰說被告摸我，當時被告還在床尾地上玩

手機，游○文還躺在床鋪右側地板上睡覺，陳○宏不在房

內，陳○聰很生氣出浴室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打自己巴掌

說他下次不敢了等語（警卷第11頁至第18頁、第35頁至第37

頁，偵卷第43頁至第45頁，原審緝卷第361頁至第366頁）。

　　並非被告所述僅觸碰（或拍打）A女大腿部位，也非其所稱

係基於喚醒A女之目的。而證人A女歷次就其於上開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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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處所床上臥躺位置、身體方向、遭被告撫摸部位順序

及在場之人等情，歷次證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證人A女在

原審作證過程，一度情緒激動哭泣而致作證程序中斷（原審

緝卷第364頁），可見證人A女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怕而

有情緒低落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應無法如此明確指述及

感受深刻，是證人A女上開證述，已難認屬虛偽。

　㈢證人即在場之A女男友陳○聰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

時我與A女睡在床上，A女睡在我左側，被告在床尾地上，陳

○宏出門、游○文躺在地板，因我當時睡著而未親眼目睹被

告猥褻我女友A女過程，但A女叫醒我後，拉我去浴室告知被

告摸她小腿、大腿、下體私密處及胸部，我一氣之下衝出浴

室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道歉說對不起，後來陳○宏從外面

回來、游○文被我們吵醒等語（警卷第23頁至第25頁、第31

頁至第33頁，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證人即在場之人陳○

宏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不在本案處所，我出去

買飲料，回來聽到A女哭著說遭被告摸大腿、胸部，被告自

己下跪要求原諒等語（警卷第39頁至第41頁，偵卷第50頁至

第51頁）、證人即在場之人游○文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

當時我在本案處所睡覺，我醒來聽到A女在哭，陳○宏說A女

遭被告摸，我看到陳○聰在質問被告，被告跪著認錯說對不

起等語（警卷第43頁至第44頁，偵卷第51頁至第52頁）相

符。互核上揭證人就A女醒來發現遭被告撫摸後，將證人陳

○聰帶至浴室告知此事，證人陳○聰憤而質問被告，過程中

證人陳○宏外出返回本案處所且證人游○文睡醒後，均見被

告跪在地上求饒等情，互核一致，且與證人A女上開證述相

合，而上開證人就其等在場見聞A女案發後對在場之人告知

遭被告撫摸後哭泣之反應，係屬其等實際親身經歷，可作為

A女上開證詞之佐證。

　㈣再觀證人A女於警詢時繪製之案發現場示意圖（警卷第45

頁），可見當時其在床鋪左邊，身體朝向右側即證人陳○聰

方向側躺，其左邊身體朝上，而證人陳○聰躺在床鋪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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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A女腳下之床尾地上、證人游○文則在證人陳○聰一

側之地上一情，核與證人陳○聰於偵訊中所繪製之案發現場

環境示意圖（偵卷第58頁）之相對位置一致。而被告亦供

稱：案發當時陳○聰跟A女躺在床上，我坐在A女腳邊的床下

等語（偵緝卷第24頁），堪認證人A女上開證述就被告於其

睡著前原係坐在床尾地板上，因其朝右側躺而呈現左身體朝

上之睡姿，而在其睡著時，被告坐到床鋪上，徒手順勢從左

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因其移動身體而未醒，被

告接續再為相同模式之撫摸後，甚至再往上撫摸其左胸部等

情為真，被告本案乘機猥褻之犯行已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供述反覆，難為有利之認定。

　　⒈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摸A女一節（警卷第3頁至第6

頁，偵緝卷第24頁），後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只有

摸A女右大腿，A女當時醒著，我摸她之後她說不要摸我就

停下來（原審緝卷第287頁、第289頁），再於原審審理及

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只有摸A女大腿而已，是要叫A女

起來，我有摸一點點，是跟她說我要回去（原審緝卷第37

3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是被告就其觸碰A女大

腿時A女係醒著或躺在床上及動機等之陳述反覆不一，尚

難憑採。

    ⒉本案發生前，被告曾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你不要

太累哦!」、「快要下班了吧!加油喔」、「早安」、「你

今天休息好嗎？」給A女（偵卷第46頁），與證人陳○聰

於警詢時證稱：事後有聽A女說，案發當日早上被告一起

出去玩的時候，有用手肘碰A女的胸部，另用手指觸碰A女

的手掌等語（警卷第24頁至第25頁）相互勾稽，可徵被告

對A女有好感。被告雖辯稱伊被陷害，係陳○聰等人拿伊

的手機傳訊息給A女，或稱上開訊息是伊傳給A女男友陳○

聰(原審緝卷第289頁)。然手機為現代人隨身必備之物，

通常儲存眾多個人資料，衡情被告自不可能將之隨意交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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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使用，且上開訊息傳送係在本案發生前之109年4月6

日、7日，且係被告直接（非轉傳）傳給A女，依被告供述

其有與陳○聰交換LINE（警卷第4頁），自無須透過A女LI

NE帳號與陳○聰聯絡。故被告此部分所辯，與客觀事實相

悖，應無可信，反而可認被告對A女產生情愫，而有本案

犯罪之動機。

    ⒊且案發當日為朋友相約玩樂聚會，氣氛愉快，繼而一同搭

車轉移地點聚會，上開證人與被告均無恩怨仇隙，案發後

A女亦未向被告要求賠償（警卷第5頁），並無因細故或金

錢因素而誣陷被告之動機及必要。況本案A女若有意誣陷

被告，應不至距案發多日後，於109年4月14日已清洗身體

及穿著衣物完畢始向警方報案（見不公開資料袋之性侵害

犯罪事件通報表），是被告辯稱本案為仙人跳、遭設局誣

陷等語（原審緝卷第369頁），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供述隨證據顯現而變異其詞，前後不一，就其

行為有避重就輕之嫌，被告辯解與上開事證不符，自不可

採。

　㈡至辯護人以案發當時A女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有記憶不清之

疑慮，然證人A女就其遭被告徒手撫摸之部位及經過，歷次

證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於原審作證過程情緒激動哭泣等

節，應認為證人A女親身經歷而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

怕，並無記憶不清之疑慮。辯護人雖另以被告坐在床尾位

置，伸手應無法觸及A女左胸，然案發當時被告原係坐在A女

床尾下地板之相對位置，A女向右側臥躺而左半邊身體朝上

之姿勢，被告摸A女身體順序係自左小腿、左大腿、左臀

部、生殖器及左胸部，可見被告身體係向床舖左側緩慢移

動，而A女第1次感覺到身體被觸碰時，誤以為係男友陳○聰

所為，故未立即睜眼查看（原審緝卷第365頁），但在第2次

被觸碰時，已有所警覺，在其睜眼瞬間，發現被告有抽身坐

回床尾之動作，而男友陳○聰仍在身旁睡覺，可確認係遭被

告猥褻，因此搖醒男友陳○聰，將之帶入浴室告知上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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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衡諸上情並無不合理之處，故上開

辯護意旨，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被

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說明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

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刑法第225條第2

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非精

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遭猥褻行為時，因昏暈、酣

眠、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猥褻之理解，或無抗拒

猥褻之能力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37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係乘A女因酒醉而睡著之際，所為

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猥褻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225條第2項之乘機猥褻罪。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對A女所為犯罪事實欄所載

之數猥褻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接時、地實施侵害同

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

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之

一罪關係。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否認犯罪所執之辯詞，已不足採，如前所述。

　㈡辯護人雖辯稱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本案應有刑法第19條

第2項規定適用。然本案被告乘機猥褻犯行，既係利用A女酒

醉且熟睡而不知反抗之情狀，由下而上撫摸A女之左小腿、

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左胸部，見A女醒來後迅速回至

床尾地板，在面對陳○聰質問時，尚能以係不小心碰到乙詞

掩飾犯情，甚至於翌日至醫院驗傷，持診斷證明書對本案前

開證人等提出傷害告訴等反應（警卷第5頁）。足見被告於

案發時並無任何因其精神障礙而致不知其所為，或判斷能力

缺損之情形，自應具備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且本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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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間為109年4月9日，被告於同年5月12日警詢、同年8月3

1日遭檢察官通緝之偵訊，及經原審法院2次通緝後，乃至11

1年4月2日之準備程序時，已相隔約2年時間，其歷次就本案

發生時間、在場之人及案發經過等細節均能清楚記憶且明確

陳述，對不利於己之提問亦能避重就輕，甚至於警詢、偵訊

及審理時，尚能變異其詞，而為有利於己之答辯。佐以被告

自陳高職畢業，曾從事木工、打石、綁鋼筋、板模及在飯店

工作幫忙外送、其已婚並育有2名子女、須扶養子女及父母

等情（原審緝卷第53頁、第218頁、第374頁），可認被告已

具相當社會歷練，有判斷對錯之能力，加上被告曾因強制性

交案件受刑之宣告及執行紀錄，應無不知其行為違法。復無

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有何因精神疾病或智

能不足，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

降低之程度，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

刑，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㈢辯護人另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

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

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

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欠

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犯後復否認犯行，未省思

己過。其雖提出與A女之和解書(本院卷第105頁)，惟未見被

告對A女為任何賠償。依被告犯罪之原因、情節與環境，本

罪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難認有何宣告法定低

度刑，猶嫌過重之顯可憫恕情形，本案應無適用刑法第59條

規定之餘地。

　㈣原審乃以被告上揭犯罪事證明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及性自主權，

乘A女於酒醉後熟睡之際，對A女為本案犯行，堪認被告缺乏

對他人性自主權之尊重，且對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權造成侵

害，所為實不足取，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先是全盤否認有

撫摸A女行為，嗣坦承有摸A女右大腿，但始終否認有何猥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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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而被告經2次通緝羈押在案，造成A女數次奔波到庭，

其雖稱有意願賠償A女，然經當庭調解後無從提出具體方案

而未能達成和解，迄未賠償A女所受損害且未取得其諒解，

應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A女對被告刑度表示無意見等語

（原審緝卷第369頁）。復衡被告前於108至109年間因不能

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素行非佳。兼衡

被告自陳高職畢業、從事外送服務、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需

扶養父母（原審緝卷第374頁）及領有中度智能障礙證明

（原審緝卷第3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

月。已詳敘其依刑法第57條規定所為科刑審酌。被告雖於本

院提出和解書，記載A女同意不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然未見

被告有對A女為任何賠償或致歉之作為，稽以被告於本院仍

抗辯其係為喚醒A女才以拍打A女大腿方式為之飾責，其犯後

態度難謂良好，與原審科刑因子並無不同。

　㈤本院另查被告前因①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

101年度侵訴字第54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因②公共危

險案件，經同院101年度花交簡字第7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

月，該二案件經同院102年度聲字第32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2年3月，而於104年3月14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復因③公

共危險案件，經同院105年度花交簡字第108號判決處有期徒

刑5月，於106年6月22日執行完畢；現因④公共危險及偽證

罪案件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在監執行中，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36頁、第37

頁、第39頁）。被告於上揭③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檢察官於本案言

詞辯論終結前，未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

刑執行完畢資料及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

力薄弱等各節，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

660號裁定意旨，本院無從裁量被告是否因累犯而應加重其

刑，但得將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量刑審酌事由（刑事案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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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8點第3項參照）。又被告既有犯強

制性交罪經法院科刑判決並執行完畢之紀錄，可見被告於前

案執行完畢後，仍不思悔改，再犯下本案，足見其自我控制

能力低落，不尊重他人性自主權益。原判決雖漏未審酌被告

強制性交前案執行紀錄，然因本案僅被告提起上訴，在原判

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無違誤之情狀下，依刑事訴訟法第37

0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院不得科處較重於原審刑度，附此敘

明。

　㈥從而，被告上訴否認犯罪，及其辯護人以本案如成立犯罪，

被告應有上開減輕事由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法  官  劉雪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鈺明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0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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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上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聖凱
選任辯護人  陳俊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原侵訴緝字第1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204號、109年度偵字第24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聖凱與代號BS000-A109045(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女）之男友陳○聰係朋友關係，A女於民國109年4月9日上午10時許，隨陳○聰與張聖凱、陳○宏與游○文至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某處所（下稱本案處所）聊天。同日11時40分許，張聖凱因見A女、陳○聰、游○文等人熟睡，另陳○宏外出購物，乘A女酒醉且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徒手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及生殖器，見A女稍微移動身體而暫停觸碰，見A女未因此醒來，復接續徒手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部，而對A女乘機猥褻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A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A女身分之資訊，均以編號代之或予以遮隱。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9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揭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堪認有證據能力。又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訊據被告坦承於上開時、地，撫摸A女右大腿一節，惟否認有何乘機猥褻之犯行，辯稱：我僅在A女清醒時摸A女右大腿，A女說不要摸，我就停下來。或稱：我拍A女大腿是跟她表示我要回家了，不是要猥褻等語。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案發當時被告坐在本案處所房內床尾下地板，A女躺在床上，起訴書所載被告撫摸A女胸部一節與現實情況不符，且A女當時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恐有記憶不清之疑慮，應以被告承認摸A女大腿一節可採，及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其辨識行為違法及控制行為等能力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
　㈡經查，被告於109年4月9日11時40分許，在本案處所，徒手撫摸A女大腿一節，為被告坦承不諱（原審緝卷第287頁、第289頁、第373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第99頁、第127頁）。而被告係在A女不勝酒力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由下往上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等部位，而對A女乘機猥褻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天11時許在本案處所，因不勝酒力躺在房內床鋪左側，被告坐在靠我這邊床尾的地板上，我男友陳○聰坐在床上右側，我是面向我男友陳○聰向右側躺，我睡著時感覺有人徒手摸我的左小腿，一路摸到左大腿、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對方是邊摸邊揉讓我感覺很噁心，後來我動了一下，對方稍微停止發現我沒睜眼，又繼續摸我的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這次還摸到我左胸部，我立刻睜開眼睛，發現被告坐在靠我這側床上，右手撐在床鋪上，抽身的動作很明顯，當時被告離我很近大約只有15公分，被告看我醒來後就挪回床尾地板上，當時我看到時間是11時40分許，趕快搖醒睡在我右側的陳○聰，到浴室跟陳○聰說被告摸我，當時被告還在床尾地上玩手機，游○文還躺在床鋪右側地板上睡覺，陳○宏不在房內，陳○聰很生氣出浴室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打自己巴掌說他下次不敢了等語（警卷第11頁至第18頁、第35頁至第37頁，偵卷第43頁至第45頁，原審緝卷第361頁至第366頁）。
　　並非被告所述僅觸碰（或拍打）A女大腿部位，也非其所稱係基於喚醒A女之目的。而證人A女歷次就其於上開時、地，在本案處所床上臥躺位置、身體方向、遭被告撫摸部位順序及在場之人等情，歷次證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證人A女在原審作證過程，一度情緒激動哭泣而致作證程序中斷（原審緝卷第364頁），可見證人A女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怕而有情緒低落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應無法如此明確指述及感受深刻，是證人A女上開證述，已難認屬虛偽。
　㈢證人即在場之A女男友陳○聰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與A女睡在床上，A女睡在我左側，被告在床尾地上，陳○宏出門、游○文躺在地板，因我當時睡著而未親眼目睹被告猥褻我女友A女過程，但A女叫醒我後，拉我去浴室告知被告摸她小腿、大腿、下體私密處及胸部，我一氣之下衝出浴室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道歉說對不起，後來陳○宏從外面回來、游○文被我們吵醒等語（警卷第23頁至第25頁、第31頁至第33頁，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證人即在場之人陳○宏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不在本案處所，我出去買飲料，回來聽到A女哭著說遭被告摸大腿、胸部，被告自己下跪要求原諒等語（警卷第39頁至第41頁，偵卷第50頁至第51頁）、證人即在場之人游○文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在本案處所睡覺，我醒來聽到A女在哭，陳○宏說A女遭被告摸，我看到陳○聰在質問被告，被告跪著認錯說對不起等語（警卷第43頁至第44頁，偵卷第51頁至第52頁）相符。互核上揭證人就A女醒來發現遭被告撫摸後，將證人陳○聰帶至浴室告知此事，證人陳○聰憤而質問被告，過程中證人陳○宏外出返回本案處所且證人游○文睡醒後，均見被告跪在地上求饒等情，互核一致，且與證人A女上開證述相合，而上開證人就其等在場見聞A女案發後對在場之人告知遭被告撫摸後哭泣之反應，係屬其等實際親身經歷，可作為A女上開證詞之佐證。
　㈣再觀證人A女於警詢時繪製之案發現場示意圖（警卷第45頁），可見當時其在床鋪左邊，身體朝向右側即證人陳○聰方向側躺，其左邊身體朝上，而證人陳○聰躺在床鋪右邊，被告在A女腳下之床尾地上、證人游○文則在證人陳○聰一側之地上一情，核與證人陳○聰於偵訊中所繪製之案發現場環境示意圖（偵卷第58頁）之相對位置一致。而被告亦供稱：案發當時陳○聰跟A女躺在床上，我坐在A女腳邊的床下等語（偵緝卷第24頁），堪認證人A女上開證述就被告於其睡著前原係坐在床尾地板上，因其朝右側躺而呈現左身體朝上之睡姿，而在其睡著時，被告坐到床鋪上，徒手順勢從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因其移動身體而未醒，被告接續再為相同模式之撫摸後，甚至再往上撫摸其左胸部等情為真，被告本案乘機猥褻之犯行已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供述反覆，難為有利之認定。
　　⒈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摸A女一節（警卷第3頁至第6頁，偵緝卷第24頁），後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只有摸A女右大腿，A女當時醒著，我摸她之後她說不要摸我就停下來（原審緝卷第287頁、第289頁），再於原審審理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只有摸A女大腿而已，是要叫A女起來，我有摸一點點，是跟她說我要回去（原審緝卷第373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是被告就其觸碰A女大腿時A女係醒著或躺在床上及動機等之陳述反覆不一，尚難憑採。
    ⒉本案發生前，被告曾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你不要太累哦!」、「快要下班了吧!加油喔」、「早安」、「你今天休息好嗎？」給A女（偵卷第46頁），與證人陳○聰於警詢時證稱：事後有聽A女說，案發當日早上被告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有用手肘碰A女的胸部，另用手指觸碰A女的手掌等語（警卷第24頁至第25頁）相互勾稽，可徵被告對A女有好感。被告雖辯稱伊被陷害，係陳○聰等人拿伊的手機傳訊息給A女，或稱上開訊息是伊傳給A女男友陳○聰(原審緝卷第289頁)。然手機為現代人隨身必備之物，通常儲存眾多個人資料，衡情被告自不可能將之隨意交予他人使用，且上開訊息傳送係在本案發生前之109年4月6日、7日，且係被告直接（非轉傳）傳給A女，依被告供述其有與陳○聰交換LINE（警卷第4頁），自無須透過A女LINE帳號與陳○聰聯絡。故被告此部分所辯，與客觀事實相悖，應無可信，反而可認被告對A女產生情愫，而有本案犯罪之動機。
    ⒊且案發當日為朋友相約玩樂聚會，氣氛愉快，繼而一同搭車轉移地點聚會，上開證人與被告均無恩怨仇隙，案發後A女亦未向被告要求賠償（警卷第5頁），並無因細故或金錢因素而誣陷被告之動機及必要。況本案A女若有意誣陷被告，應不至距案發多日後，於109年4月14日已清洗身體及穿著衣物完畢始向警方報案（見不公開資料袋之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是被告辯稱本案為仙人跳、遭設局誣陷等語（原審緝卷第369頁），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供述隨證據顯現而變異其詞，前後不一，就其行為有避重就輕之嫌，被告辯解與上開事證不符，自不可採。
　㈡至辯護人以案發當時A女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有記憶不清之疑慮，然證人A女就其遭被告徒手撫摸之部位及經過，歷次證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於原審作證過程情緒激動哭泣等節，應認為證人A女親身經歷而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怕，並無記憶不清之疑慮。辯護人雖另以被告坐在床尾位置，伸手應無法觸及A女左胸，然案發當時被告原係坐在A女床尾下地板之相對位置，A女向右側臥躺而左半邊身體朝上之姿勢，被告摸A女身體順序係自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部，可見被告身體係向床舖左側緩慢移動，而A女第1次感覺到身體被觸碰時，誤以為係男友陳○聰所為，故未立即睜眼查看（原審緝卷第365頁），但在第2次被觸碰時，已有所警覺，在其睜眼瞬間，發現被告有抽身坐回床尾之動作，而男友陳○聰仍在身旁睡覺，可確認係遭被告猥褻，因此搖醒男友陳○聰，將之帶入浴室告知上情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衡諸上情並無不合理之處，故上開辯護意旨，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說明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刑法第225條第2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非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遭猥褻行為時，因昏暈、酣眠、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猥褻之理解，或無抗拒猥褻之能力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係乘A女因酒醉而睡著之際，所為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猥褻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乘機猥褻罪。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對A女所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數猥褻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接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否認犯罪所執之辯詞，已不足採，如前所述。
　㈡辯護人雖辯稱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本案應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適用。然本案被告乘機猥褻犯行，既係利用A女酒醉且熟睡而不知反抗之情狀，由下而上撫摸A女之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左胸部，見A女醒來後迅速回至床尾地板，在面對陳○聰質問時，尚能以係不小心碰到乙詞掩飾犯情，甚至於翌日至醫院驗傷，持診斷證明書對本案前開證人等提出傷害告訴等反應（警卷第5頁）。足見被告於案發時並無任何因其精神障礙而致不知其所為，或判斷能力缺損之情形，自應具備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且本案發生時間為109年4月9日，被告於同年5月12日警詢、同年8月31日遭檢察官通緝之偵訊，及經原審法院2次通緝後，乃至111年4月2日之準備程序時，已相隔約2年時間，其歷次就本案發生時間、在場之人及案發經過等細節均能清楚記憶且明確陳述，對不利於己之提問亦能避重就輕，甚至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尚能變異其詞，而為有利於己之答辯。佐以被告自陳高職畢業，曾從事木工、打石、綁鋼筋、板模及在飯店工作幫忙外送、其已婚並育有2名子女、須扶養子女及父母等情（原審緝卷第53頁、第218頁、第374頁），可認被告已具相當社會歷練，有判斷對錯之能力，加上被告曾因強制性交案件受刑之宣告及執行紀錄，應無不知其行為違法。復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有何因精神疾病或智能不足，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降低之程度，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㈢辯護人另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欠 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犯後復否認犯行，未省思己過。其雖提出與A女之和解書(本院卷第105頁)，惟未見被告對A女為任何賠償。依被告犯罪之原因、情節與環境，本罪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難認有何宣告法定低度刑，猶嫌過重之顯可憫恕情形，本案應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
　㈣原審乃以被告上揭犯罪事證明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及性自主權，乘A女於酒醉後熟睡之際，對A女為本案犯行，堪認被告缺乏對他人性自主權之尊重，且對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權造成侵害，所為實不足取，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先是全盤否認有撫摸A女行為，嗣坦承有摸A女右大腿，但始終否認有何猥褻犯行，而被告經2次通緝羈押在案，造成A女數次奔波到庭，其雖稱有意願賠償A女，然經當庭調解後無從提出具體方案而未能達成和解，迄未賠償A女所受損害且未取得其諒解，應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A女對被告刑度表示無意見等語（原審緝卷第369頁）。復衡被告前於108至109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素行非佳。兼衡被告自陳高職畢業、從事外送服務、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需扶養父母（原審緝卷第374頁）及領有中度智能障礙證明（原審緝卷第3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已詳敘其依刑法第57條規定所為科刑審酌。被告雖於本院提出和解書，記載A女同意不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然未見被告有對A女為任何賠償或致歉之作為，稽以被告於本院仍抗辯其係為喚醒A女才以拍打A女大腿方式為之飾責，其犯後態度難謂良好，與原審科刑因子並無不同。
　㈤本院另查被告前因①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01年度侵訴字第54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因②公共危險案件，經同院101年度花交簡字第7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該二案件經同院102年度聲字第32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3月，而於104年3月14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復因③公共危險案件，經同院105年度花交簡字第10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於106年6月22日執行完畢；現因④公共危險及偽證罪案件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在監執行中，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36頁、第37頁、第39頁）。被告於上揭③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檢察官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未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資料及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無從裁量被告是否因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但得將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量刑審酌事由（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8點第3項參照）。又被告既有犯強制性交罪經法院科刑判決並執行完畢之紀錄，可見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仍不思悔改，再犯下本案，足見其自我控制能力低落，不尊重他人性自主權益。原判決雖漏未審酌被告強制性交前案執行紀錄，然因本案僅被告提起上訴，在原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無違誤之情狀下，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院不得科處較重於原審刑度，附此敘明。
　㈥從而，被告上訴否認犯罪，及其辯護人以本案如成立犯罪，被告應有上開減輕事由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法  官  劉雪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鈺明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上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聖凱
選任辯護人  陳俊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
原侵訴緝字第1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204號、109年度偵字第2
4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聖凱與代號BS000-A109045(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女）之
    男友陳○聰係朋友關係，A女於民國109年4月9日上午10時許
    ，隨陳○聰與張聖凱、陳○宏與游○文至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
    某處所（下稱本案處所）聊天。同日11時40分許，張聖凱因
    見A女、陳○聰、游○文等人熟睡，另陳○宏外出購物，乘A女
    酒醉且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徒手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
    、左臀部及生殖器，見A女稍微移動身體而暫停觸碰，見A女
    未因此醒來，復接續徒手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
    、生殖器及左胸部，而對A女乘機猥褻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
    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
    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
    、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
    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
    。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
    為避免A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A女身分
    之資訊，均以編號代之或予以遮隱。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
    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審判外之陳述，被
    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99
    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
    揭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
    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堪
    認有證據能力。又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訊據被告坦承於上開時、地，撫摸A女右大腿一節，惟否認有
    何乘機猥褻之犯行，辯稱：我僅在A女清醒時摸A女右大腿，
    A女說不要摸，我就停下來。或稱：我拍A女大腿是跟她表示
    我要回家了，不是要猥褻等語。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案發
    當時被告坐在本案處所房內床尾下地板，A女躺在床上，起
    訴書所載被告撫摸A女胸部一節與現實情況不符，且A女當時
    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恐有記憶不清之疑慮，應以被告承認摸
    A女大腿一節可採，及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其辨識行為
    違法及控制行為等能力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
    規定減輕其刑等語。
　㈡經查，被告於109年4月9日11時40分許，在本案處所，徒手撫
    摸A女大腿一節，為被告坦承不諱（原審緝卷第287頁、第28
    9頁、第373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第99頁、第127頁
    ）。而被告係在A女不勝酒力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由下往
    上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等部位
    ，而對A女乘機猥褻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
    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天11時許在本案處所，因不勝
    酒力躺在房內床鋪左側，被告坐在靠我這邊床尾的地板上，
    我男友陳○聰坐在床上右側，我是面向我男友陳○聰向右側躺
    ，我睡著時感覺有人徒手摸我的左小腿，一路摸到左大腿、
    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對方是邊摸邊揉讓我感覺很噁心，
    後來我動了一下，對方稍微停止發現我沒睜眼，又繼續摸我
    的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這次還摸到我
    左胸部，我立刻睜開眼睛，發現被告坐在靠我這側床上，右
    手撐在床鋪上，抽身的動作很明顯，當時被告離我很近大約
    只有15公分，被告看我醒來後就挪回床尾地板上，當時我看
    到時間是11時40分許，趕快搖醒睡在我右側的陳○聰，到浴
    室跟陳○聰說被告摸我，當時被告還在床尾地上玩手機，游○
    文還躺在床鋪右側地板上睡覺，陳○宏不在房內，陳○聰很生
    氣出浴室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打自己巴掌說他下次不敢了
    等語（警卷第11頁至第18頁、第35頁至第37頁，偵卷第43頁
    至第45頁，原審緝卷第361頁至第366頁）。
　　並非被告所述僅觸碰（或拍打）A女大腿部位，也非其所稱
    係基於喚醒A女之目的。而證人A女歷次就其於上開時、地，
    在本案處所床上臥躺位置、身體方向、遭被告撫摸部位順序
    及在場之人等情，歷次證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證人A女在
    原審作證過程，一度情緒激動哭泣而致作證程序中斷（原審
    緝卷第364頁），可見證人A女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怕而
    有情緒低落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應無法如此明確指述及
    感受深刻，是證人A女上開證述，已難認屬虛偽。
　㈢證人即在場之A女男友陳○聰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
    我與A女睡在床上，A女睡在我左側，被告在床尾地上，陳○
    宏出門、游○文躺在地板，因我當時睡著而未親眼目睹被告
    猥褻我女友A女過程，但A女叫醒我後，拉我去浴室告知被告
    摸她小腿、大腿、下體私密處及胸部，我一氣之下衝出浴室
    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道歉說對不起，後來陳○宏從外面回
    來、游○文被我們吵醒等語（警卷第23頁至第25頁、第31頁
    至第33頁，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證人即在場之人陳○宏
    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不在本案處所，我出去買
    飲料，回來聽到A女哭著說遭被告摸大腿、胸部，被告自己
    下跪要求原諒等語（警卷第39頁至第41頁，偵卷第50頁至第
    51頁）、證人即在場之人游○文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
    時我在本案處所睡覺，我醒來聽到A女在哭，陳○宏說A女遭
    被告摸，我看到陳○聰在質問被告，被告跪著認錯說對不起
    等語（警卷第43頁至第44頁，偵卷第51頁至第52頁）相符。
    互核上揭證人就A女醒來發現遭被告撫摸後，將證人陳○聰帶
    至浴室告知此事，證人陳○聰憤而質問被告，過程中證人陳○
    宏外出返回本案處所且證人游○文睡醒後，均見被告跪在地
    上求饒等情，互核一致，且與證人A女上開證述相合，而上
    開證人就其等在場見聞A女案發後對在場之人告知遭被告撫
    摸後哭泣之反應，係屬其等實際親身經歷，可作為A女上開
    證詞之佐證。
　㈣再觀證人A女於警詢時繪製之案發現場示意圖（警卷第45頁）
    ，可見當時其在床鋪左邊，身體朝向右側即證人陳○聰方向
    側躺，其左邊身體朝上，而證人陳○聰躺在床鋪右邊，被告
    在A女腳下之床尾地上、證人游○文則在證人陳○聰一側之地
    上一情，核與證人陳○聰於偵訊中所繪製之案發現場環境示
    意圖（偵卷第58頁）之相對位置一致。而被告亦供稱：案發
    當時陳○聰跟A女躺在床上，我坐在A女腳邊的床下等語（偵
    緝卷第24頁），堪認證人A女上開證述就被告於其睡著前原
    係坐在床尾地板上，因其朝右側躺而呈現左身體朝上之睡姿
    ，而在其睡著時，被告坐到床鋪上，徒手順勢從左小腿、左
    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因其移動身體而未醒，被告接續再
    為相同模式之撫摸後，甚至再往上撫摸其左胸部等情為真，
    被告本案乘機猥褻之犯行已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供述反覆，難為有利之認定。
　　⒈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摸A女一節（警卷第3頁至第6頁
      ，偵緝卷第24頁），後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只有摸
      A女右大腿，A女當時醒著，我摸她之後她說不要摸我就停
      下來（原審緝卷第287頁、第289頁），再於原審審理及本
      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只有摸A女大腿而已，是要叫A女起
      來，我有摸一點點，是跟她說我要回去（原審緝卷第373
      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是被告就其觸碰A女大腿
      時A女係醒著或躺在床上及動機等之陳述反覆不一，尚難
      憑採。
    ⒉本案發生前，被告曾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你不要
      太累哦!」、「快要下班了吧!加油喔」、「早安」、「你
      今天休息好嗎？」給A女（偵卷第46頁），與證人陳○聰於
      警詢時證稱：事後有聽A女說，案發當日早上被告一起出
      去玩的時候，有用手肘碰A女的胸部，另用手指觸碰A女的
      手掌等語（警卷第24頁至第25頁）相互勾稽，可徵被告對
      A女有好感。被告雖辯稱伊被陷害，係陳○聰等人拿伊的手
      機傳訊息給A女，或稱上開訊息是伊傳給A女男友陳○聰(原
      審緝卷第289頁)。然手機為現代人隨身必備之物，通常儲
      存眾多個人資料，衡情被告自不可能將之隨意交予他人使
      用，且上開訊息傳送係在本案發生前之109年4月6日、7日
      ，且係被告直接（非轉傳）傳給A女，依被告供述其有與
      陳○聰交換LINE（警卷第4頁），自無須透過A女LINE帳號
      與陳○聰聯絡。故被告此部分所辯，與客觀事實相悖，應
      無可信，反而可認被告對A女產生情愫，而有本案犯罪之
      動機。
    ⒊且案發當日為朋友相約玩樂聚會，氣氛愉快，繼而一同搭
      車轉移地點聚會，上開證人與被告均無恩怨仇隙，案發後
      A女亦未向被告要求賠償（警卷第5頁），並無因細故或金
      錢因素而誣陷被告之動機及必要。況本案A女若有意誣陷
      被告，應不至距案發多日後，於109年4月14日已清洗身體
      及穿著衣物完畢始向警方報案（見不公開資料袋之性侵害
      犯罪事件通報表），是被告辯稱本案為仙人跳、遭設局誣
      陷等語（原審緝卷第369頁），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供述隨證據顯現而變異其詞，前後不一，就其
      行為有避重就輕之嫌，被告辯解與上開事證不符，自不可
      採。
　㈡至辯護人以案發當時A女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有記憶不清之疑
    慮，然證人A女就其遭被告徒手撫摸之部位及經過，歷次證
    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於原審作證過程情緒激動哭泣等節，
    應認為證人A女親身經歷而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怕，並
    無記憶不清之疑慮。辯護人雖另以被告坐在床尾位置，伸手
    應無法觸及A女左胸，然案發當時被告原係坐在A女床尾下地
    板之相對位置，A女向右側臥躺而左半邊身體朝上之姿勢，
    被告摸A女身體順序係自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
    及左胸部，可見被告身體係向床舖左側緩慢移動，而A女第1
    次感覺到身體被觸碰時，誤以為係男友陳○聰所為，故未立
    即睜眼查看（原審緝卷第365頁），但在第2次被觸碰時，已
    有所警覺，在其睜眼瞬間，發現被告有抽身坐回床尾之動作
    ，而男友陳○聰仍在身旁睡覺，可確認係遭被告猥褻，因此
    搖醒男友陳○聰，將之帶入浴室告知上情等節，業經本院認
    定如上，衡諸上情並無不合理之處，故上開辯護意旨，難為
    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被
    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說明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
    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刑法第225條第2
    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非精
    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遭猥褻行為時，因昏暈、酣眠
    、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猥褻之理解，或無抗拒猥
    褻之能力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37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係乘A女因酒醉而睡著之際，所為如
    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猥褻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
    5條第2項之乘機猥褻罪。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對A女所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
    數猥褻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接時、地實施侵害同一
    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
    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之一罪
    關係。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否認犯罪所執之辯詞，已不足採，如前所述。
　㈡辯護人雖辯稱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本案應有刑法第19條
    第2項規定適用。然本案被告乘機猥褻犯行，既係利用A女酒
    醉且熟睡而不知反抗之情狀，由下而上撫摸A女之左小腿、
    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左胸部，見A女醒來後迅速回至
    床尾地板，在面對陳○聰質問時，尚能以係不小心碰到乙詞
    掩飾犯情，甚至於翌日至醫院驗傷，持診斷證明書對本案前
    開證人等提出傷害告訴等反應（警卷第5頁）。足見被告於
    案發時並無任何因其精神障礙而致不知其所為，或判斷能力
    缺損之情形，自應具備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且本案發
    生時間為109年4月9日，被告於同年5月12日警詢、同年8月3
    1日遭檢察官通緝之偵訊，及經原審法院2次通緝後，乃至11
    1年4月2日之準備程序時，已相隔約2年時間，其歷次就本案
    發生時間、在場之人及案發經過等細節均能清楚記憶且明確
    陳述，對不利於己之提問亦能避重就輕，甚至於警詢、偵訊
    及審理時，尚能變異其詞，而為有利於己之答辯。佐以被告
    自陳高職畢業，曾從事木工、打石、綁鋼筋、板模及在飯店
    工作幫忙外送、其已婚並育有2名子女、須扶養子女及父母
    等情（原審緝卷第53頁、第218頁、第374頁），可認被告已
    具相當社會歷練，有判斷對錯之能力，加上被告曾因強制性
    交案件受刑之宣告及執行紀錄，應無不知其行為違法。復無
    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有何因精神疾病或智
    能不足，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
    降低之程度，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㈢辯護人另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
    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
    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
    ，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欠 
    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犯後復否認犯行，未省思
    己過。其雖提出與A女之和解書(本院卷第105頁)，惟未見被
    告對A女為任何賠償。依被告犯罪之原因、情節與環境，本
    罪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難認有何宣告法定低
    度刑，猶嫌過重之顯可憫恕情形，本案應無適用刑法第59條
    規定之餘地。
　㈣原審乃以被告上揭犯罪事證明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及性自主權，
    乘A女於酒醉後熟睡之際，對A女為本案犯行，堪認被告缺乏
    對他人性自主權之尊重，且對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權造成侵
    害，所為實不足取，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先是全盤否認有
    撫摸A女行為，嗣坦承有摸A女右大腿，但始終否認有何猥褻
    犯行，而被告經2次通緝羈押在案，造成A女數次奔波到庭，
    其雖稱有意願賠償A女，然經當庭調解後無從提出具體方案
    而未能達成和解，迄未賠償A女所受損害且未取得其諒解，
    應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A女對被告刑度表示無意見等語（
    原審緝卷第369頁）。復衡被告前於108至109年間因不能安
    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素行非佳。兼衡被
    告自陳高職畢業、從事外送服務、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需扶
    養父母（原審緝卷第374頁）及領有中度智能障礙證明（原
    審緝卷第3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
    已詳敘其依刑法第57條規定所為科刑審酌。被告雖於本院提
    出和解書，記載A女同意不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然未見被告
    有對A女為任何賠償或致歉之作為，稽以被告於本院仍抗辯
    其係為喚醒A女才以拍打A女大腿方式為之飾責，其犯後態度
    難謂良好，與原審科刑因子並無不同。
　㈤本院另查被告前因①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0
    1年度侵訴字第54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因②公共危險
    案件，經同院101年度花交簡字第7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
    該二案件經同院102年度聲字第32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3月，而於104年3月14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復因③公共危
    險案件，經同院105年度花交簡字第10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
    月，於106年6月22日執行完畢；現因④公共危險及偽證罪案
    件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在監執行中，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36頁、第37頁、第
    39頁）。被告於上揭③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
    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檢察官於本案言詞辯論終
    結前，未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
    畢資料及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
    各節，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
    定意旨，本院無從裁量被告是否因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但得
    將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量刑審酌事由（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
    行刑參考要點第8點第3項參照）。又被告既有犯強制性交罪
    經法院科刑判決並執行完畢之紀錄，可見被告於前案執行完
    畢後，仍不思悔改，再犯下本案，足見其自我控制能力低落
    ，不尊重他人性自主權益。原判決雖漏未審酌被告強制性交
    前案執行紀錄，然因本案僅被告提起上訴，在原判決認定事
    實及適用法律無違誤之情狀下，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前段規定，本院不得科處較重於原審刑度，附此敘明。
　㈥從而，被告上訴否認犯罪，及其辯護人以本案如成立犯罪，
    被告應有上開減輕事由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法  官  劉雪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鈺明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上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聖凱
選任辯護人  陳俊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原侵訴緝字第1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204號、109年度偵字第24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聖凱與代號BS000-A109045(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女）之男友陳○聰係朋友關係，A女於民國109年4月9日上午10時許，隨陳○聰與張聖凱、陳○宏與游○文至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某處所（下稱本案處所）聊天。同日11時40分許，張聖凱因見A女、陳○聰、游○文等人熟睡，另陳○宏外出購物，乘A女酒醉且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徒手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及生殖器，見A女稍微移動身體而暫停觸碰，見A女未因此醒來，復接續徒手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部，而對A女乘機猥褻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A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A女身分之資訊，均以編號代之或予以遮隱。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9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揭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堪認有證據能力。又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訊據被告坦承於上開時、地，撫摸A女右大腿一節，惟否認有何乘機猥褻之犯行，辯稱：我僅在A女清醒時摸A女右大腿，A女說不要摸，我就停下來。或稱：我拍A女大腿是跟她表示我要回家了，不是要猥褻等語。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案發當時被告坐在本案處所房內床尾下地板，A女躺在床上，起訴書所載被告撫摸A女胸部一節與現實情況不符，且A女當時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恐有記憶不清之疑慮，應以被告承認摸A女大腿一節可採，及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其辨識行為違法及控制行為等能力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
　㈡經查，被告於109年4月9日11時40分許，在本案處所，徒手撫摸A女大腿一節，為被告坦承不諱（原審緝卷第287頁、第289頁、第373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第99頁、第127頁）。而被告係在A女不勝酒力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由下往上撫摸A女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等部位，而對A女乘機猥褻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天11時許在本案處所，因不勝酒力躺在房內床鋪左側，被告坐在靠我這邊床尾的地板上，我男友陳○聰坐在床上右側，我是面向我男友陳○聰向右側躺，我睡著時感覺有人徒手摸我的左小腿，一路摸到左大腿、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對方是邊摸邊揉讓我感覺很噁心，後來我動了一下，對方稍微停止發現我沒睜眼，又繼續摸我的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下體私密部位，這次還摸到我左胸部，我立刻睜開眼睛，發現被告坐在靠我這側床上，右手撐在床鋪上，抽身的動作很明顯，當時被告離我很近大約只有15公分，被告看我醒來後就挪回床尾地板上，當時我看到時間是11時40分許，趕快搖醒睡在我右側的陳○聰，到浴室跟陳○聰說被告摸我，當時被告還在床尾地上玩手機，游○文還躺在床鋪右側地板上睡覺，陳○宏不在房內，陳○聰很生氣出浴室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打自己巴掌說他下次不敢了等語（警卷第11頁至第18頁、第35頁至第37頁，偵卷第43頁至第45頁，原審緝卷第361頁至第366頁）。
　　並非被告所述僅觸碰（或拍打）A女大腿部位，也非其所稱係基於喚醒A女之目的。而證人A女歷次就其於上開時、地，在本案處所床上臥躺位置、身體方向、遭被告撫摸部位順序及在場之人等情，歷次證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證人A女在原審作證過程，一度情緒激動哭泣而致作證程序中斷（原審緝卷第364頁），可見證人A女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怕而有情緒低落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應無法如此明確指述及感受深刻，是證人A女上開證述，已難認屬虛偽。
　㈢證人即在場之A女男友陳○聰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與A女睡在床上，A女睡在我左側，被告在床尾地上，陳○宏出門、游○文躺在地板，因我當時睡著而未親眼目睹被告猥褻我女友A女過程，但A女叫醒我後，拉我去浴室告知被告摸她小腿、大腿、下體私密處及胸部，我一氣之下衝出浴室與被告對質，被告下跪道歉說對不起，後來陳○宏從外面回來、游○文被我們吵醒等語（警卷第23頁至第25頁、第31頁至第33頁，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證人即在場之人陳○宏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不在本案處所，我出去買飲料，回來聽到A女哭著說遭被告摸大腿、胸部，被告自己下跪要求原諒等語（警卷第39頁至第41頁，偵卷第50頁至第51頁）、證人即在場之人游○文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在本案處所睡覺，我醒來聽到A女在哭，陳○宏說A女遭被告摸，我看到陳○聰在質問被告，被告跪著認錯說對不起等語（警卷第43頁至第44頁，偵卷第51頁至第52頁）相符。互核上揭證人就A女醒來發現遭被告撫摸後，將證人陳○聰帶至浴室告知此事，證人陳○聰憤而質問被告，過程中證人陳○宏外出返回本案處所且證人游○文睡醒後，均見被告跪在地上求饒等情，互核一致，且與證人A女上開證述相合，而上開證人就其等在場見聞A女案發後對在場之人告知遭被告撫摸後哭泣之反應，係屬其等實際親身經歷，可作為A女上開證詞之佐證。
　㈣再觀證人A女於警詢時繪製之案發現場示意圖（警卷第45頁），可見當時其在床鋪左邊，身體朝向右側即證人陳○聰方向側躺，其左邊身體朝上，而證人陳○聰躺在床鋪右邊，被告在A女腳下之床尾地上、證人游○文則在證人陳○聰一側之地上一情，核與證人陳○聰於偵訊中所繪製之案發現場環境示意圖（偵卷第58頁）之相對位置一致。而被告亦供稱：案發當時陳○聰跟A女躺在床上，我坐在A女腳邊的床下等語（偵緝卷第24頁），堪認證人A女上開證述就被告於其睡著前原係坐在床尾地板上，因其朝右側躺而呈現左身體朝上之睡姿，而在其睡著時，被告坐到床鋪上，徒手順勢從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因其移動身體而未醒，被告接續再為相同模式之撫摸後，甚至再往上撫摸其左胸部等情為真，被告本案乘機猥褻之犯行已堪認定。
二、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不可採之說明　　
  ㈠被告供述反覆，難為有利之認定。
　　⒈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摸A女一節（警卷第3頁至第6頁，偵緝卷第24頁），後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只有摸A女右大腿，A女當時醒著，我摸她之後她說不要摸我就停下來（原審緝卷第287頁、第289頁），再於原審審理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只有摸A女大腿而已，是要叫A女起來，我有摸一點點，是跟她說我要回去（原審緝卷第373頁、第375頁，本院卷第98頁）。是被告就其觸碰A女大腿時A女係醒著或躺在床上及動機等之陳述反覆不一，尚難憑採。
    ⒉本案發生前，被告曾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你不要太累哦!」、「快要下班了吧!加油喔」、「早安」、「你今天休息好嗎？」給A女（偵卷第46頁），與證人陳○聰於警詢時證稱：事後有聽A女說，案發當日早上被告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有用手肘碰A女的胸部，另用手指觸碰A女的手掌等語（警卷第24頁至第25頁）相互勾稽，可徵被告對A女有好感。被告雖辯稱伊被陷害，係陳○聰等人拿伊的手機傳訊息給A女，或稱上開訊息是伊傳給A女男友陳○聰(原審緝卷第289頁)。然手機為現代人隨身必備之物，通常儲存眾多個人資料，衡情被告自不可能將之隨意交予他人使用，且上開訊息傳送係在本案發生前之109年4月6日、7日，且係被告直接（非轉傳）傳給A女，依被告供述其有與陳○聰交換LINE（警卷第4頁），自無須透過A女LINE帳號與陳○聰聯絡。故被告此部分所辯，與客觀事實相悖，應無可信，反而可認被告對A女產生情愫，而有本案犯罪之動機。
    ⒊且案發當日為朋友相約玩樂聚會，氣氛愉快，繼而一同搭車轉移地點聚會，上開證人與被告均無恩怨仇隙，案發後A女亦未向被告要求賠償（警卷第5頁），並無因細故或金錢因素而誣陷被告之動機及必要。況本案A女若有意誣陷被告，應不至距案發多日後，於109年4月14日已清洗身體及穿著衣物完畢始向警方報案（見不公開資料袋之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是被告辯稱本案為仙人跳、遭設局誣陷等語（原審緝卷第369頁），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供述隨證據顯現而變異其詞，前後不一，就其行為有避重就輕之嫌，被告辯解與上開事證不符，自不可採。
　㈡至辯護人以案發當時A女酒醉處於睡眠狀態，有記憶不清之疑慮，然證人A女就其遭被告徒手撫摸之部位及經過，歷次證述具體明確且一致，且於原審作證過程情緒激動哭泣等節，應認為證人A女親身經歷而對本案過程感到嫌惡、害怕，並無記憶不清之疑慮。辯護人雖另以被告坐在床尾位置，伸手應無法觸及A女左胸，然案發當時被告原係坐在A女床尾下地板之相對位置，A女向右側臥躺而左半邊身體朝上之姿勢，被告摸A女身體順序係自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及左胸部，可見被告身體係向床舖左側緩慢移動，而A女第1次感覺到身體被觸碰時，誤以為係男友陳○聰所為，故未立即睜眼查看（原審緝卷第365頁），但在第2次被觸碰時，已有所警覺，在其睜眼瞬間，發現被告有抽身坐回床尾之動作，而男友陳○聰仍在身旁睡覺，可確認係遭被告猥褻，因此搖醒男友陳○聰，將之帶入浴室告知上情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衡諸上情並無不合理之處，故上開辯護意旨，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說明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刑法第225條第2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非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遭猥褻行為時，因昏暈、酣眠、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猥褻之理解，或無抗拒猥褻之能力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係乘A女因酒醉而睡著之際，所為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猥褻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乘機猥褻罪。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對A女所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數猥褻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接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否認犯罪所執之辯詞，已不足採，如前所述。
　㈡辯護人雖辯稱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本案應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適用。然本案被告乘機猥褻犯行，既係利用A女酒醉且熟睡而不知反抗之情狀，由下而上撫摸A女之左小腿、左大腿、左臀部、生殖器、左胸部，見A女醒來後迅速回至床尾地板，在面對陳○聰質問時，尚能以係不小心碰到乙詞掩飾犯情，甚至於翌日至醫院驗傷，持診斷證明書對本案前開證人等提出傷害告訴等反應（警卷第5頁）。足見被告於案發時並無任何因其精神障礙而致不知其所為，或判斷能力缺損之情形，自應具備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且本案發生時間為109年4月9日，被告於同年5月12日警詢、同年8月31日遭檢察官通緝之偵訊，及經原審法院2次通緝後，乃至111年4月2日之準備程序時，已相隔約2年時間，其歷次就本案發生時間、在場之人及案發經過等細節均能清楚記憶且明確陳述，對不利於己之提問亦能避重就輕，甚至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尚能變異其詞，而為有利於己之答辯。佐以被告自陳高職畢業，曾從事木工、打石、綁鋼筋、板模及在飯店工作幫忙外送、其已婚並育有2名子女、須扶養子女及父母等情（原審緝卷第53頁、第218頁、第374頁），可認被告已具相當社會歷練，有判斷對錯之能力，加上被告曾因強制性交案件受刑之宣告及執行紀錄，應無不知其行為違法。復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有何因精神疾病或智能不足，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降低之程度，自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㈢辯護人另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欠 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犯後復否認犯行，未省思己過。其雖提出與A女之和解書(本院卷第105頁)，惟未見被告對A女為任何賠償。依被告犯罪之原因、情節與環境，本罪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難認有何宣告法定低度刑，猶嫌過重之顯可憫恕情形，本案應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
　㈣原審乃以被告上揭犯罪事證明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及性自主權，乘A女於酒醉後熟睡之際，對A女為本案犯行，堪認被告缺乏對他人性自主權之尊重，且對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權造成侵害，所為實不足取，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先是全盤否認有撫摸A女行為，嗣坦承有摸A女右大腿，但始終否認有何猥褻犯行，而被告經2次通緝羈押在案，造成A女數次奔波到庭，其雖稱有意願賠償A女，然經當庭調解後無從提出具體方案而未能達成和解，迄未賠償A女所受損害且未取得其諒解，應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A女對被告刑度表示無意見等語（原審緝卷第369頁）。復衡被告前於108至109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素行非佳。兼衡被告自陳高職畢業、從事外送服務、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需扶養父母（原審緝卷第374頁）及領有中度智能障礙證明（原審緝卷第3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已詳敘其依刑法第57條規定所為科刑審酌。被告雖於本院提出和解書，記載A女同意不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然未見被告有對A女為任何賠償或致歉之作為，稽以被告於本院仍抗辯其係為喚醒A女才以拍打A女大腿方式為之飾責，其犯後態度難謂良好，與原審科刑因子並無不同。
　㈤本院另查被告前因①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01年度侵訴字第54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因②公共危險案件，經同院101年度花交簡字第7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該二案件經同院102年度聲字第32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3月，而於104年3月14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復因③公共危險案件，經同院105年度花交簡字第10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於106年6月22日執行完畢；現因④公共危險及偽證罪案件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在監執行中，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36頁、第37頁、第39頁）。被告於上揭③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檢察官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未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資料及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無從裁量被告是否因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但得將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量刑審酌事由（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8點第3項參照）。又被告既有犯強制性交罪經法院科刑判決並執行完畢之紀錄，可見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仍不思悔改，再犯下本案，足見其自我控制能力低落，不尊重他人性自主權益。原判決雖漏未審酌被告強制性交前案執行紀錄，然因本案僅被告提起上訴，在原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無違誤之情狀下，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院不得科處較重於原審刑度，附此敘明。
　㈥從而，被告上訴否認犯罪，及其辯護人以本案如成立犯罪，被告應有上開減輕事由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曉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法  官  劉雪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鈺明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